附件1
	政府采购代理机构监督检查工作底稿


	[bookmark: _GoBack]被检查代理机构名称： 广西华诚达建设项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钦州分公司

	政府采购计划号：
	---------------　
	项目编号：
	---------

	情况摘要：
一、基本抽查情况
本次书面审查抽查广西华诚达建设项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钦州分公司开展的5个政府采购项目，分别为：医院信息系统升级改造项目服务采购（项目编号：QZZC2020-G3-30025-GXHC）、全自动生化分析仪采购及安装（项目编号：QZZC2019-X1-30038-GXHC）、医疗设备采购（项目编号：QZZC2020-J1-30031-GXHC）、医疗设备采购（项目编号：QZZC2020-J1-30034-GXHC）、医疗设备采购（项目编号：QZZC2020-J1-30035-GXHC）。其中，公开招标项目1个，采购金额合计2453000元；询价项目1个，采购金额合计480000元； 竞争性谈判项目3个，采购金额合计5120000元。

2、 书面审查情况
    本次书面审查共发现以下问题：
1、 档案不完整
（1）医院信息系统升级改造项目服务采购（项目编号：QZZC2020-G3-30025-GXHC）档案内无采购合同、无合同公告、无履约验收的材料。
（2）全自动生化分析仪采购及安装（项目编号：QZZC2019-X1-30038-GXHC）档案内无采购合同、无合同公告、无履约验收的材料。
（3）医疗设备采购（项目编号：QZZC2020-J1-30031-GXHC）档案内无采购合同、无合同公告、无履约验收的材料。
（4）医疗设备采购（项目编号：QZZC2020-J1-30034-GXHC）档案内无采购合同、无合同公告、无履约验收的材料。
（5）医疗设备采购（项目编号：QZZC2020-J1-30035-GXHC）档案内无采购合同、无合同公告、无履约验收的材料。
2、合同公告时间不符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采购及安装（项目编号：QZZC2019-X1-30038-GXHC）未按“应当自政府采购合同签订之日起2个工作日内，将政府采购合同在省级以上人民政府财政部门指定的媒体上公告，但政府采购合同中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的内容除外”（条例第50条、财库[2015]135号）公告采购合同。



	检查组编制人签名：          日期：  
    
检查组复核人签名：          日期： 
     

	被检查代理机构意见： 


	     被检查单位签名（盖章）：            日期：

	备注：1、被检查单位签署意见时，应当对认定检查工作底稿摘录的事项是否属实进行认定，如属实，签“情况属实”； 如有不同意见，应书面说明理由，并附相关证据材料。
      2、被检查单位签名是指被检查单位的经办人员或主管人员签名。
      3、本工作底稿的印制规格为A4型。





